
事业单位人员离岗退养审批表

单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籍贯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（职称）
	
	学历
	
	民族
	

	入  党

时  间
	
	参加工作
时 间
	
	连续工龄
	
	到达正常退休时间
	

	工资及津补贴
（金额）


	岗位

工资
	薪级

工资
	教（护）

提高10% 
	绩效

工资
	特殊岗位津贴(拟)
	津贴及补贴
	合 计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退养后通讯地址及电话
	

	工

作

简

历
	年    月    日

	单位
意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主管
部门
意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离岗 退养 人员 待遇 标准
	同志根据《关于开展清理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人员督促工作的通知》文件，离岗退养期间待遇按县本级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的规定执行，经核算该同志月实发基本退休费       元，月规范津补贴        元。
（盖章）  
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审批
机关
意见

	（盖章）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①此表一式四份，个人档案、工作单位各一份，批准机关两份。
②离岗退养人员在离岗期间待遇标准由县人社局退管办核算。
③离岗退养人员的离岗退养申请书应随同审批表上报，申请书必须本人签名。

